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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注意事項 

一、依據基隆市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實施計畫辦理。 

二、課程計畫備查流程 

（一）第一階段—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實質審查階段： 

1.111學年度部定課程/領域學習課程及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節數規範說明如下： 

(1)部定課程/領域學習課程一、二、三、四年級及七、八、九年級需符合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綱教學節數之規範，五至六年級需符合九年一貫課程規範。 

(2)彈性學習課程得由學校視學校特色、學生需求，全校統一實施十二年國教課綱規範

之彈性學習課程。 

2.學校編擬課程計畫參閱「基隆市 111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格式)」。 

3.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應參加相關增能研習或訓練，以發揮實質審查之功能，課程

計畫審查表如附表 1。 

（二）第二階段—函報市府審查備查階段： 

請備妥下列資料，並於 111年 7月 18日前函報市府備查。 

1.課程計畫審查表（核章正本）（附表 1）。 

2.教學時數規劃一覽表(如課程計畫表 3-1)。 

3.法律規定教育議題實施規劃(如國中課程計畫表 3-2~3-4、國小課程計畫表 3-3~3-

8)。 

4.學生畢業考後或國中會考後至畢業前課程活動之規劃（格式不拘，但須列出各週各領

域的課程重點，參考版如國中課程計畫表 3-5、國小課程計畫表 3-9）。 

5.課程實施說明與課程評鑑規劃(附件 5)。 

6.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跨領域課程計畫(如國中課程計畫表 4-1~4-6、國小課程計畫

表 4-1~4-12)。特教課程另附。 

7.彈性學習課程計畫(課程計畫表 5、國中課程計畫表 5-1~5-9，國小課程計畫表 5-

1~5-12)，統整性主題議題專題課程設計（國中課程計畫表 5-5-01、02..，國小課程

計畫表 5-13）。 

8.課程評鑑如課程計畫第拾項。 

9.本課程計畫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紀錄(附件 1)。會議紀錄計 2式，包括學習節

數訂定會議紀錄一(如附件 1-1)及審查通過會議紀錄二(如附件 1-2)。會議紀錄均含

簽到表(如附件 1-3)，簽到表部分請註明與會人員職稱，須含家長代表與特教教師代

表，若因故未到者務請註記，請勿空白。 

10.如設藝才班或體育班，需檢附藝才班或體育班各年段的學習領域與彈性學習節數、

專長項目課程等學習節數調整分配表（藝才班如國中課程計畫表 8~表 8-6，國小課程

計畫如表 8-1~8-3，體育班如國中課程計畫表 9-1~表 9-3，國小課程計畫如表 9-1~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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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特殊教育班特殊需求學生課程計畫(表 7-1~表 7-6) 應含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包括

各類型特殊教育班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以及抽離或外加課程之課程計畫。請務必

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議後送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資料上傳處特教科另函文)。俟

本府同意備查後，請將表 7-6「教學對象」中學生姓名移除後，上傳至本府教育處課

程平台及學校首頁。(僅需上傳表 7-6，其餘表件留校備查請勿上傳) 

    ＊ 上開資料 1 請送正本，資料 9送影本(須蓋「與正本相符」及「職章」)。若以電子

公文傳遞，請將文件彩色掃描當附件。其餘各項已納入課程計畫格式中，上傳教育

處課程計畫平台即可，無須隨文函報。 

 （三）第三階段—課程計畫上傳公告階段：學校將本府同意備查之課程計畫電子檔上傳至

本府教育處課程平台 

  (四)課程計畫備查上傳:教育處平台（https://king.kl.edu.tw/course）及學校首頁（加

註函文日期及字號）。 

三、領域或彈性學習節數規劃 

 （一）課程設計應適切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

訊、能源、安全教育、防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讀素養、戶外教

育、服務學習、本土語文、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防制藥物濫用等議題，必要

時由學校於彈性學習課程中進行規劃。 

 （二）以下重要教育工作請納入相關領域或彈性學習課程統整規劃實施： 

     1.海洋教育：一、二年級每學期 6節以上，三、四年級每學期 8節以上，五至九年級

每學期 10節以上（95.5.15基府教學參字第 0950050915號函）。 

     2.性別平等教育：每學期實施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 4小時（102.12.11修正公布「性

別平等教育法」第 17條） 

     3.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每學年至少 4小時以上(100.11.09修正公布「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 

     4.家庭暴力防治課程：每學年至少 4小時(98.04.29修正公布「家庭暴力防治法」) 

     5.家庭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正式課程外每學年至少 4小時（家庭教育法第 12條）。 

     6.環境教育：學校應針對所屬員工、教師及學生每年辦理 4小時以上環境教育研習，

並將環境教育、生態教育、減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議題，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

領域（環境教育法第 24條第二項）。  

     7.防災教育：各校每學期至少辦理一場次校園疏散避難演練及至少辦理一場次災害防

救教育主題活動(災害防救法第 22條第一項二款、99.7.22教育部台軍(二)字第

0990125948號函及 99.11.18基府教國參字第 0990183554號函)。 

     8.法治教育：每學年度國中八年級實施 3小時融入式教學（教育部 101.7.15臺國

（二）字第 1010095575號函）。 

     9.防制藥物濫用：國中小「健康與體育」至少 1節「反毒認知教學」（教育部 1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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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120878號函頒修正教育部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實

施計畫）。 

    10.資訊倫理教育：國中小應將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教育納入課程計畫審查要項

（教育部 104年 04月 08日臺教資(三)字第 1040034864號函頒修正各級學校學生安

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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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課程計畫審查表 

基隆市 110 學年度○○○○課程計畫審查表 

基隆市         國民   學  

編號 審查項目 內   容   指  標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意見 

通

過 

建議

修正 
優點及建議說明 

一 現況與背景分析 立基於課程發展所需之重要證據性資料    

二 學校課程願景 
學校課程願景能勾勒學校課程發展方向且

呼應課程綱要，具適切性及理想性。 

  
 

三 

課程架構 
1.各年級各領域/

科目及各彈性
學習課程名稱
與節數一覽表 

2.法律規定教育
議題實施規劃 

3.學生畢業考後
或國中會考後
至畢業前課程
活動之規劃安
排 

1.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程

名稱及節數符合課程綱要規定。  

2.法律規定教育議題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並符合各該法律規定。  

3.學生畢業考後或國中會考後至畢業前學

生課程活動之規劃安排，能延續學生的

學習發展需要。 

   

四 

課程實施與評鑑
規劃： 
1.課程實施說明  
2.課程評鑑規劃 

1.對學校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

習課程實施之設施、設備、時間及教學

人力，已有妥適說明與規劃。 

2.對於校內課程發展相關組織如課程發展

委員會、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學年會

議、專案小組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之

運作，己有妥適說明及規劃。  

3.對校內進行共同備課、議課、觀課及公

開課活動，已有妥適說明及規劃。  

4.對校內教師新課程專業研習及成長活

動，已有妥適規劃。  

5.對於學校各類課程設計、實施與效果之

評鑑，已有妥適規劃。  

6.備查之學校課程計畫如何於學校網頁公

告並採取有效管道向師生及家長說明，

已有妥適規劃。 

   

五 

領域/科目課程計
畫： 
1.課程目標或核

心素養 
2.各單元/主題名

稱與教學重點 
3.教學進度 
4.評量方式 
5.融入之議題內

容重點 
6.選用教科書或

 
 
1.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目標或核心素
養、教學單 元/主題名稱、教學重點、教
學進度、學習節數及評量方式之規劃內
容，能有效促進該學習領域 /科目核心
素養之達成及精熟學習重點，且符合課
程綱要規定。  

2.各年級各領域/科目課程計畫適合學生
之能力、興趣和動機，提供學生練習、體
驗、思考、探索及整合之充分機會。  

3.融入議題內涵，適合單元/主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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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國民   學  

編號 審查項目 內   容   指  標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意見 

通

過 

建議

修正 
優點及建議說明 

自編教材一表 
7.跨領域/科目統

整課程計畫及
協同教學規劃 

＊跨領域課程須
繳交 6、7兩項 

4.各年級各領域/科目選用之教科書版本，
經本部審定通過。  

5.自編教材依課程綱要規定，經學校課程
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  

6.跨領域/科目課程單元/主題，具課程統
整精神，能有效促成相關領域/科目核心
素養及精熟學習重點，其協同教學師資
專業、時數規劃及進行過程具可行性、合
理性。 

六 

彈性學習課程計

畫  

1.各年級彈性學

習課程目標或

核心素養  

2.各單元/主題名

稱與教學重點 

3.教學進度  

4.評量方式  

5.融入之議題內

容重點  

6.選用教科書/自

編教材一覽表  

7.各年級各彈性

學習課程師資

安排 

＊彈性學習課程

計畫為必備項

目，格式請參考

附件。 

1.彈性學習課程內容符合課程綱要總綱之

四大類(統 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或其他類課程)之一，並應經學校課

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2.各年級各類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內容，呼

應學校各重要背景因素、課程願景及特

色發展，且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

適性發展，落實學校本位及 特色課程。  

3.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規畫，經學校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

議通過。 

4.各彈性學習課程安排具備專長之教師授

課，並列為教師授課節數。  

5.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重點學校應於彈

性學習課程，規劃原住民族知識課程及

文化學習活動。 

   

 

七、附件  

1.學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組織要

點與本課程計

畫之課程發展

委員會決議紀

錄  

2.學生在同一學

習階段使用不

同版本之銜接

計畫  

3.全校教師授課

節數一覽表  

4.課程評鑑計畫

及相關表格與

工具  

 

1.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符合課程

綱要規定，本學年度課程計畫經本年課

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2.各年級各學習領域/科目採用不同版本

教科書之銜接計畫適切有效。  

3.全校教師授課節數符合主管機關相關規

定。  

4.學校課程評鑑計畫及相關工具，符合課

程評鑑基本原則。  

5.全校學生每日作息時間表充分考慮學生

身心發展及學習需求，且符合主管機關

訂定之學生在校時間與教學正常化相關

規定。 

6.學校年度重大活動行事，能結合課程教

學需求，增進課程與教學效能及學習效

果，並引導學校教 學正常化。  

7.有效運用學校社區資源，包含人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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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國民   學  

編號 審查項目 內   容   指  標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意見 

通

過 

建議

修正 
優點及建議說明 

5.全校學生每日

作息時間表  

6.學校年度重大

活動行事曆 

7.學校社區資源

特色調查與運

用一覽表  

8.前一學年課程

計畫實施情形

及其效果檢討  

9.校長及教師公

開授課實施計

畫 

力、環境等。  

8.能對前一學年度課程計畫實施情形及其

效果加 以檢討與修正。  

9.校長及所有專任教師依課程綱要規定，

實施公開授課活動，其進行方式與內容

能促進教學專業發展。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代

表簽章及審查通過日期 
課發會委員代表簽章                        年       月        日 

教務主任核章 

（含核章日期） 
 

校長核章 

（含核章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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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課程計畫之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紀錄一 

 

基隆市立○○國民○學○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第○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年○月○日（星期○）○時○分 

二、 地點：  

三、 主席：○校長○○                      記錄：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七、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 110學年度課程評鑑事宜/結果，如說明。 

說明： 

(1)有關本校 110學年度課程願景、目標及架構。 

(2)有關本校 110學年度部定課程實施情形，提請討論。 

(2)有關 110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實施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 

案由二：確認 111學年度各年級授課時數、各領域課程時數事宜。 

決議： 

案由三：確認 111學年度彈性課程開設方式。 

決議： 

案由四：確認 111學年度各領域單元活動行事規劃內容。 

決議：  

案由五：確認 111學年度各領域教科書版本。 

決議： 

 

八、 臨時動議： 

九、 主席結論： 

（一） 請教務處依本次會議決議事項，儘速辦理各相關事項 

（二） 請各領域召集人於○月○日前將各領域課程計畫電子檔繳交至教務處

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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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感謝各相關同仁的協助使得本校各項課程均能順利推動。 

 

十、 散會（○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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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課程計畫之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紀錄二 

 

基隆市立○○國民中學○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第○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年○月○日（星期○）○時○分 

二、 地點：  

三、 主席：○校長○○                      記錄：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七、 討論事項： 

案由一：確認 111學年度各年級課程計畫審查事宜。 

決議：  

 

案由二：審議與確認 111學年校外人士入校協助課程教學事宜。 

說明:本校 111學年度依正式課程需求預定安排○○○○團體/老師協助○年級

○○課程。請自行增列，或用表格呈現: 

111學年正式課程預定安排校外人士入校協作彙整表 

校外人士人士/團體 協作年級 協作課程 

   

   

決議： 

1.審議結果，同意各處室、年級規劃 111學年校外人士入校協助正式課程教學

事宜，並請各申請處室、學年依本校校外人士入校規定執行。 

2.審議結果，僅同意○○○○團體/老師協助○年級○○課程。 

(請各校依審議結果選用) 

八、 臨時動議： 

九、 主席結論： 

（一）請依本次會議決議事項，於○前檢附相關資料函文報府備查。 

（二）請將課程計畫依規上傳國教輔導團網站外，並於開學前公告於本校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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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謝各相關同仁的協助使得本校各項課程均能順利推動。 

十、 散會（○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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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課程發展委員會紀錄簽到表(2份，請註明與會人員職稱，務必含特教教師代表

及家長代表)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次會議 

簽到表 

一、 時間： 

二、 地點： 

三、 出席人員 

出席人員 職稱 簽名 備註 

    

    

    

    

    

    

    

    

 特教教師代表 請務必填寫，如請假，請註

明，不可空白  家長代表 

 

 


